
— 1 —

 
 
 

关于落实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 
限行要求的通知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： 

为贯彻落实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办公室

《长三角区域国三柴油货车限行指导方案》要求，部署安排

我省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（以下简称国三柴油货车）

限行工作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稳步推进逐步扩大国三柴油货车限行区域 

各设区市于 2024 年 6 月底前出台国三柴油货车限行方

案，分阶段、分步骤扩大国三柴油货车限行范围。鼓励有条

件的地区启动国三柴油客车限行措施。2024 年 7 月 1 日起，

各设区市的中心城区实施国三柴油货车限行；2025 年 1 月 1

日起，各设区市全部启动国三柴油货车限行；2025 年 11 月

1 日起，各设区市区域内实现国三柴油货车全面限行。 

二、执法联动强化柴油货车污染治理联防联控 

各设区市要加强机动车联合执法监管，巩固生态环境部

门监测取证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、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

修的联合监管模式，形成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路检路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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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。依法严格开展高排放机动车限行执法检查，高排放机

动车违反通行规定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违反禁

令标志依法处理。各地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联合

监管，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机构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督检查。对有不良记录的，增加监督检查频次。依法严厉

打击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不按标准规范检验、出具虚假检验

报告等违法行为。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供应厂商提供的检测

软件不符合标准规范的，由生态环境部门依法查处。加强对

汽车排放性能维护（维修）站的监督检查，重点检查作业数

据明显异常和曾经违规作业的维修企业，规范汽车排放性能

维护修理经营行为。持续提升移动源监测监控和非现场监管

能力，依托信息化手段强化对移动源的监督管理。组织开展

对国三柴油货车限行政策的宣传引导，加强对车主的出行指

导。 

三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国三柴油货车加快淘汰 

各设区市加快淘汰本市国三柴油货车，完成省下达的年

度淘汰任务，“十四五”期间基本完成淘汰。在省级奖补资金

的基础上，各地也要结合实际对淘汰工作给予奖补，引导国

三柴油货车加快提前报废。持续推进区域内火电、钢铁、煤

炭、焦化、有色等行业的大宗货物运输采用清洁方式运输，

鼓励工矿企业等用车单位与运输企业（个人）签订合作协议

等方式实现清洁运输，逐步淘汰国三柴油货车。各地应严格

按照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移动源应急管理技术指南》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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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强化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高污染车辆的应急管理措施。

强化重点工矿企业移动源应急管控，建立用车大户清单，对

相关车辆和装备实施动态管理。强化对区域内国三柴油货车

转移转让登记管理，鼓励淘汰的国三柴油货车就地报废拆解。

积极开展纯电动、燃料电池等新能源货车示范应用，加速货

运车辆的新能源化替代，有序推进充换电站、加氢站等基础

设施建设，促进渣土运输、城市物流配送、港口、环卫等公

共领域规模化应用新能源车辆。 

 

 

 

  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 江苏省公安厅 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

2023 年 10 月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、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


